
1 

 

证券代码：600836    证券简称：*ST界龙     编号：临 2020－033 

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简要原因：由丽水浙发易连商务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浙发易连”）依据其委托表决权（包括表决权、提名和提

案权）提案，鉴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已连

续多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同时考虑到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提议不再续聘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提

议聘请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上会”）担任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公司已

就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与立信进行了事先沟通，并取得其理解，立信知悉本事

项并确认无异议。公司董事会对立信多年来所提供的专业、严谨、负责的审计服

务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于 2020年 5月 1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 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和《关于变更 2020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

议案》，拟聘任上会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具体情况如下：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上会原名上海会计师事务所，于 1981 年正式成立，经财政部、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批准，2013年底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体制。上会建所近四十年来，

讲究业务质量和服务质量，崇尚职业道德，拥有较高执业素质的团队，业务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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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深得客户信赖。 

成立日期：2013 年 12月 27日（系改制成立特殊普通合伙企业的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755号 25 层 

执业资质：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证书号 32）、会计师

事务所执业证书（编号 31000008）等相关资质  

是否曾从事证券服务业务：是  

2、人员信息： 

首席合伙人：张晓荣。 

截至 2019 年末，合伙人数量为 57 人；注册会计师人数为 382 人，较 2018

年末增加 9人；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人数为 296人；从业人数总数

为 1,130人。 

3、业务规模： 

2018年度业务收入：3.62亿元  

2018年末净资产金额：0.30亿元  

2018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客户为 39家上市公司，收费总额为 0.40 亿元，

资产均值为 115.92 亿元，涉及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4、投资者保护能力： 

截至 2019 年末，上会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和职业风险基金余额之和为

30,076.64万元。 

相关职业保险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上会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近

三年未受到过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和自律监管措施。近三年受到 1次行政监管措

施：2018年 3月收到上海证监局出具的警示函。 

（二）项目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1）拟任 2020 年度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 

张晓荣，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首席合伙人，具有中国注册会

计师、会计师职称。长期从事证券审计业务，先后为交运股份、兰生股份、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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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豫园股份、智莱科技等多家上市公司提供服务。 

张晓荣主要兼职情况：上海行动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万华化学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钱江水利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拟任 2020 年度签字注册会计师 

唐慧珏，中国注册会计师，合伙人。于 1996 年 8 月加入上会从事审计工作

至今。先后为开开集团、上海凤凰（600679）、惠程科技（002168）、GQY 视讯

（300076）、新宁物流（300013）等大型企业集团和上市公司提供财报审计、内

控审计等各项专业服务。具有丰富的证券服务业务经验，无兼职情况。 

（3）拟任 2020 年度质量控制复核人 

刘蓓，中国注册会计师。于 2002 年 9 月从事审计及内核工作至今，先后为

多家上市公司、新三板公司、大型企业集团提供财报审计、内控审计等专业服务，

无兼职情况。 

2、相关人员的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上述项目合伙人、质量控制复核人和签字注册会计师最近三年未受到刑事处

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处分，并符合独立性要求。上述人员过去三

年无不良诚信记录。 

（三）审计收费 

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113 万元，财务报告相关内控审

计费用为 30万元。 

2020 年度审计费用系基于上会提供审计服务所投入的专业服务，综合考虑

项目团队专业能力和经验以及实际投入项目的工作时间协商确定。 

二、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一）上市公司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由我国

会计泰斗潘序伦博士于 1927年在上海创建，1986 年复办，2010年成为全国首家

完成改制的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注册地址为上海市。立信是国际会计

网络 BDO的成员所，长期从事证券服务业务，新证券法实施前具有证券、期货业

务许可证，具有 H 股审计资格，并已向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

注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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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连续服务年限：19年 

签字会计师连续服务年限：2019 年度审计报告签字会计师何旭春、项一敏

连续服务年限 4年，连续签字 4年。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浙发易连发出书面提案，鉴于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已连续多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同时考虑到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提

议不再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并提议聘请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公司董事会认为，自 2020 年 4 月

17 日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与浙发易连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

议》相关表决权委托事项已生效，浙发易连已取得委托表决权（包括表决权、提

名和提案权），在上市公司中拥有委托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180,468,652 股

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7.23%（相关事项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0-016），上

述临时提案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拟改聘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上会会计师

事务所担任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并提请公

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与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沟通的情况：公司已就更换会计师事务所

事项与立信进行了事先沟通，并取得其理解，立信对本次变更事项无异议。立信

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勤勉尽职，始终坚持独立审计的原则，能客观、公正、

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内部控制状况，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职责，

从专业角度维护了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董事会对立信多年来提供的

专业、严谨、负责的审计服务表示衷心感谢。 

（四）前后任会计师进行沟通的情况：立信、上会的前后任会计师经沟通均

表示无异议。 

（五）因公司 2018 年度、2019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 条第（一）项“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或者被追溯重述后连续为负值”的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

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鉴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第一大

股东控制权变更事项在实施中，考虑到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变更会计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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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所，且拟聘任的上会会计师事务所具备审计服务的资质要求和胜任能力，公司

董事会综合评估、审议通过改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审

计机构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 

三、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审议程序； 

1、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上会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充分了解和审查，认

为其满足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资质要求和胜任能力，同意聘请上会会计师事务

所为公司 2020 年度的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审计委员会形成审查意见

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聘任会计事务所发表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浙发

易连具有委托表决权，考虑到后续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提议改聘上会会计师事务

所担任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相关提案有明

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具有证券、期货等相关业务执业资格，并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

提供审计服务的专业能力和经验，能够满足公司 2020 年度审计工作需求。为此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聘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审

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 

3、2020年 5月 15日公司召开第九届第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 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和《关于变更 2020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

议案》，该两项议案经表决结果均为：同意票 8 票，占有效表决票的 100％；弃

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同意聘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

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4、本次聘请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五月十五日    


